周口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对周口越秀丰厨年加工1.2万吨胡辣汤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受理拟审批决定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周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大传染病检验能力提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作出受理拟审批意见。为保证受理拟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馈我局行政审批服务科。公示期为2024年7月4日－2024年7月10日。
    电话：0394-8278830
    传真：0394-8278830
    通讯地址：周口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北厅周口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个工作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受理拟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建设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

对策和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1
	周口越秀丰厨年加工1.2万吨胡辣汤项目
	河南省周口市周口临港开发区交通大道与舟山路交叉口东200米

	河南越秀丰厨食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乾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越秀丰厨食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拟投资 10100万元在周口临港开发区交通大道与舟山路交叉口东200米建设周口越秀丰厨年加工1.2万吨胡辣汤项目。项目租赁丰厨（周口）食品有限公司闲置二号厂房第二层进行建设（租赁协议件附件 3），项目租赁协议计租面积 14017.53平方米，根据生产需要实际仅租赁二号厂房第二层，建筑面积6600米。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包括原料泡发、清洗、甩干、解冻、水煮工序废水、设备清洗工序废水、地面清洗工序废水和灭菌工序蒸汽冷凝水。项目废水经管道收集后引至丰厨厂区污水处理站经“气浮+A/O+二沉池+混凝沉淀”处理后应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和《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后排放。
二、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废气主要为为原料上料及混合粉尘。在上料及混合过程会产生粉尘，项目混合机为全封闭，仅在投料时短暂打开，投料后及时关闭，在混合机投料口上方设置集气罩，将粉尘引入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23m高排气筒（DA001）排放，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要求，同时满足《河南省重污染天气通用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1 年修订版）通用行业A 级绩效要求。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采取基础减振和厂房隔声措施后，项目四周厂界昼间噪声贡献值应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的要求。

四、固体废弃物处置措施

项目固废主要为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废包装物、筛选出的杂质和生活垃圾。固废应按规定处置。一般固废参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执行。筛选出的杂质和生活垃圾一起集中收集后应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
	无


